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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26]第 ZC10105 号 

 

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审计了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规科技”）2025 年度的财务报表，包括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5 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

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和相关财

务报表附注，并于 2026年 4月 22日出具了报告号为信会师报字[2026]

第 ZC10021 号的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在对上述财务报表执行审计的基础上，我们接受委托，对后附的

广规科技 2025 年度的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以下简称“非经常性损益

明细表”）执行了合理保证的鉴证业务。 

 

一、管理层对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的责任 

广规科技管理层负责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的《公开

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编制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并确保其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

发表鉴证结论。 

  

三、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

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

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鉴证工

作，以对非经常性损益明细表是否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中国证券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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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大非经常性损益项目说明 

  

1、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如下： 

项目 金额 

使用权资产处置净收益 873,089.35 

固定资产报废净收益 -3,199.38 

合计 869,889.97 

 

2、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

国家政策规定、按照确定的标准享有、对公司损益产生持续影响的政

府补助除外明细如下： 

项目 金额 

科研项目经费补助  2,424,283.54  

专精特新奖励  300,000.00  

博士后专项经费  150,000.00  

稳岗补贴  5,768.78  

合计  2,880,052.32  

 

3、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客户性质 上年年末单项计提余额 本年转回金额 收款方式 

非政府机关事业单位 35,932,856.54 1,119,906.08 货币资金 

说明：本期收回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涉及 11 家客户的 11 个项目，收回

金额 1,119,906.08 元。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

非经常性损益（2023 年修订）》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界定为非经常

性损益。 

 

4、债务重组损益： 

 

客户性质 应收账款原值 已计提坏账准备 重组收回金额 重组损益 

政府机关等单位 116,842,734.31 45,501,738.74 92,017,498.22 20,676,50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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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公司与政府机关等单位签订重组协议，涉及 169 个项目，应收款项账

面原值 116,842,734.31 元，账面净值 71,340,995.57  元，经重组后收回金额 

92,017,498.22 元。 

 

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

（2023 年修订）》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界定为非经常性损益。 

 

5、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项目 金额 

对外捐赠 -31,000.00 

滞纳金 -2,156,014.95 

其他 -51,720.69 

合计 -2,238,735.64 

 

 

二、“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说明 

1、构成 

项目 金额 

股权激励费用 -11,816,002.46 

进项税额扣减及免征 15,779.50 

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 328,375.99 

合计 -11,471,846.97 

 

2、说明： 

2.1 公司股份转让没有明确约定等待期等限制条件即认定立即行权，公司将股份

支付费用一次性计入当期管理费用，并作为偶发事项计入当期非经常性损益。 

2.2 进项税额扣减及免征、代扣个人所得税手续费返还不符合政府补助的的认定，

但作为“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列示。 

 

 

 

 

 

 














